附件3：
诚信承诺书
本人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，拟聘用             单位                 岗位。本人已了解公益性岗位相关政策，并知晓公益性岗位是阶段性援助岗位，协议期满后自主择业。现承诺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在申请公益性岗位就业时未与任何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（劳务协议），非在读全日制在校生，未办理注册个体、企业工商登记（含股东、董事、监事等），未通过其它形式实现就业,提供的所有证书均为官方下发并真实有效。
本人无刑事处罚、治安行政处罚或违法犯罪记录，报名提供的书面证件材料均真实有效、对应一致、国家认可。
本人承诺在公益性岗位工作期间不与其他任何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（劳务协议），不办理注册个体、企业工商登记（含股东、董事、监事等），不进行其他兼职工作，遵照用人单位所规定的各项规章制度、服从聘任、使用、考核、退出等管理工作。
上述若有不属实的情况，取消本人“公益性岗位”录用资格,已享受的岗位补贴和保险补贴全部退回,并追究本人的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。
承诺人：（签名手印）
联系方式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